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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滲 濾 污 水 滲 漏 事 件  

 

進 度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我 們 已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向 委 員 匯 報 新 界 東

北 堆 填 區 滲 濾 污 水 的 滲 漏 事 件 ， 以 及 所 採 取 的 相 關 措 施

( 第 CB(1)1774/12-13(01) 號 文 件 ) 。 本 文 件 告 知 委 員 ， 當

局 在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及 採 取 相 關 措 施 的 進

度 。  

事 件 的 起 因  

2. 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當 局 發 現 新 界 東 北 堆 填

區 一 個 新 近 啓 用 的 臨 時 滲 濾 污 水 儲 存 池 出 現 污 水 滲 漏 。

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向

委 員 匯 報 事 件 的 詳 情 ， 包 括 我 們 的 環 境 監 測 結 果 、 新 界

東 北 堆 填 區 承 辦 商 及 政 府 採 取 的 即 時 補 救 行 動 ， 以 及 須

採 取 的 各 項 跟 進 行 動 。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

舉 行 前 ， 委 員 亦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前 往 新 界 東 北 堆

填 區 實 地 視 察 。  

3.  當 局 指 示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的 承 辦 商 提 交 事 故 報 告 ，

解 釋 事 件 起 因 、 事 發 期 間 在 場 內 採 取 的 措 施 ， 以 及 為 加

強 管 理 滲 濾 污 水 和 避 免 再 次 發 生 類 似 事 件 而 在 場 內 採 取

的 中 期 及 長 期 措 施 。 堆 填 區 承 辦 商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四

日 提 交 事 故 報 告 ， 供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 環 保 署 ” ) 和 獨 立 顧

CB(1)797/13-14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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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1
審 閱 。 經 詳 細 研 究 和 評 估 該 報 告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二 零 一

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現 的 滲 漏 事 故 ， 應 為 滲 濾 污 水 注 入

臨 時 儲 存 池 時 防 滲 透 層 出 現 一 個 剌 穿 孔 洞 所 致 。 刺 穿 孔

洞 相 信 是 因 墊 層 物 料 失 效 ， 原 因 可 能 是 物 料 本 身 有 瑕

疵 ， 或 因 事 發 前 連 日 持 續 暴 雨
2
， 以 致 儲 存 池 側 斜 壁 出 現

移 位 ， 又 或 兩 者 同 時 出 現 。  

4.  目 前 ， 我 們 正 探 究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合 約 下 承 辦 商 應

負 的 責 任 ， 以 及 在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下 可 採 取 的 執 法

行 動 。 我 們 亦 正 實 施 所 有 必 需 的 補 救 和 預 防 措 施 ， 避 免

日 後 再 有 類 似 的 滲 漏 事 件 發 生 。  

改 善 措 施  

5.  堆 填 區 承 辦 商 已 經 或 正 在 實 施 以 下 補 救 和 預 防 措

施 ， 避 免 臨 時 儲 存 池 滲 漏 ， 並 為 即 將 來 臨 的 雨 季 及 更 長

遠 的 時 間 所 產 生 的 滲 濾 污 水 提 供 足 夠 的 儲 存 容 量 。  

(a) 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的 臨 時 儲 存 池  

6.  為 免 日 後 再 次 發 生 類 似 事 件 ， 承 辦 商 已 加 倍 留 意 ，

以 保 障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所 有 臨 時 儲 存 池 完 整 、 穩 定 妥 善

和 堅 固 可 用 。 除 了 檢 查 現 有 臨 時 儲 存 池 是 否 穩 定 妥 善 及

可 供 使 用 之 外 ， 承 辦 商 已 為 日 後 使 用 的 所 有 臨 時 儲 存 池

提 供 雙 重 防 滲 透 層 ， 中 間 加 設 一 層 膨 潤 土 ， 以 確 保 其 性

能 。 此 外 ， 儲 存 池 所 有 側 斜 壁 均 會 以 防 滲 透 層 覆 蓋 ， 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在 整 段 合 約 期 間 ， 當 局 委 聘 了 一 個 擁 有 適 當 的 專 業 、 工 程 和 環 境 專 門

知 識 的 獨 立 顧 問 團 隊 ， 作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， 負 責 提 供 意 見 ， 審 核 表 現 ，

以 及 驗 證 承 辦 商 根 據 合 約 進 行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( 包 括 永 久 和 臨 時 ) 工 程 。

獨 立 顧 問 的 工 作 亦 包 括 審 批 由 建 造 和 營 運 階 段 直 至 修 復 後 護 理 期 完 結

的 環 境 監 測 表 現 和 安 全 事 宜 。 環 保 署 、 堆 填 區 承 辦 商 及 獨 立 顧 問 在 堆

填 區 合 約 開 展 時 簽 訂 一 份 獨 立 顧 問 協 議 。  

2  根據香港天文台記錄的資料，在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期間的

總雨量為 174 毫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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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暴 雨 侵 蝕 儲 存 池 表 面 而 損 害 其 穩 定 性 。 所 有 儲 存 池 均

須 接 受 嚴 密 監 察 ， 確 保 尤 其 在 雨 季 時 的 穩 定 及 可 供 使

用 。  

7.  為 防 止 雨 水 滲 入 廢 物 堆 ， 除 傾 倒 平 台 範 圍 和 通 道

外 ， 整 個 堆 填 區 範 圍 超 過 90%已 有 防 滲 透 層 覆 蓋 。 同 樣

地 ， 為 防 止 雨 水 流 入 儲 存 池 以 致 增 加 積 存 滲 濾 污 水 量 ，

承 辦 商 已 採 取 積 極 行 動 ， 在 切 實 可 行 而 工 程 技 術 容 許 的

情 況 下 ， 為 現 有 臨 時 儲 存 池 加 設 浮 動 護 面 。 我 們 亦 會 在

擬 議 中 的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擴 建 工 程 的 合 約 中 規 定 ， 所 有

臨 時 儲 存 池 和 滲 濾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永 久 儲 存 池 必 須 鋪 設 浮

動 護 面 。  

8.  我 們 亦 已 敦 促 承 辦 商 改 善 整 體 滲 濾 污 水 管 理 計 劃 。

為 改 善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廢 水 管 理 系 統 的 整 體 處 理 能 力 ，

堆 填 區 承 辦 商 正 研 究 擴 充 除 氨 廠
3
處 理 量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便

更 多 經 處 理 的 滲 濾 污 水 可 排 放 到 公 共 污 水 渠 ， 從 而 減 少

場 內 臨 時 儲 存 的 需 求 。 我 們 預 期 ， 在 確 定 工 程 可 行 及 完

成 設 施 的 詳 細 設 計 後 ， 我 們 需 要 一 年 時 間 完 成 除 氨 廠 的

擴 充 工 程 。  

9.  此 外 ， 我 們 已 要 求 承 辦 商 為 場 內 的 非 滲 濾 污 水 ， 包

括 那 些 從 一 般 工 地 活 動 及 日 後 全 車 身 洗 滌 設 施 所 產 生 的

污 水 ， 設 置 一 套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， 其 設 計 處 理 量 為 每 日

500 立 方 米 。 我 們 估 計 該 設 施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年 底 到 位

啟 用 。  

10.  再 者 ， 我 們 已 敦 促 承 辦 商 盡 量 減 少 臨 時 滲 濾 污 水 儲

存 池 的 數 目 。 如 情 況 許 可 ， 承 辦 商 會 在 不 久 將 來 清 理 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
  除 氨 廠 的 用 途 是 把 初 始 滲 濾 污 水 中 的 氨 氣 去 除 ， 以 便 含 低 濃 度 氨 的 滲

濾 污 水 可 隨 即 送 到 滲 濾 污 水 處 理 廠 處 理 ， 達 到 可 接 受 的 排 放 標 準 後 才

輸 入 公 共 排 污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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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 卸 一 些 儲 存 池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所 收 集 的 雨 水 量 ， 以 及 為

堆 填 區 運 作 提 供 地 方 。  

環 境 監 測  

(a)  缸 窰 河 明 渠  

11.  缸 窰 河 明 渠 是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附 近 一 條 以 混 凝 土 建

成 的 人 工 排 水 明 渠 ， 下 游 流 入 深 圳 河 和 后 海 灣 。 我 們 一

向 有 密 切 監 測 其 水 質 。 現 時 ， 監 測 次 數 已 由 每 季 一 次 增

至 每 周 一 次 。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四 日 起 ， 水 質 化 驗 結 果

每 周 均 在 環 保 署 網 站 公 布 ， 供 公 眾 參 考 。 我 們 亦 已 加 強

明 渠 的 日 常 巡 查 ， 並 無 發 現 不 尋 常 的 排 放 。 化 驗 結 果 摘

要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取 得 的 最 新 化

驗 結 果 顯 示 ， 水 質 樣 本 符 合 法 例 訂 明 的 要 求 。 其 後 ， 由

於 缸 窰 河 明 渠 的 水 位 極 低 ， 因 此 未 能 抽 取 樣 本 化 驗 。 我

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該 處 的 情 況 ， 並 告 知 公 眾 有 關 進 展 。  

(b)  深 圳 河 及 后 海 灣  

12.  環 保 署 已 在 缸 窰 河 明 渠 和 深 圳 河 交 匯 處 以 至 深 圳 河

下 游 段 及 后 海 灣 進 行 水 質 監 測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新 界 東 北 堆

填 區 污 水 滲 漏 事 件 中 溢 出 的 滲 濾 污 水 ， 並 無 對 深 圳 河 和

后 海 灣 的 水 質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 

按 合 約 對 承 辦 商 採 取 的 行 動  

13.  我 們 正 根 據 合 約 就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生 的

事 故 所 引 致 營 運 和 環 保 表 現 的 違 規 向 承 辦 商 採 取 行 動 。

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環 保 表 現 ， 如 發 現 排 入 缸

窰 河 明 渠 或 任 何 其 他 水 體 的 廢 水 再 有 違 規 情 況 ， 超 出 合

約 所 訂 標 準 ， 我 們 會 按 合 約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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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類 事 故 的 通 報 機 制  

14.  我 們 亦 已 檢 討 本 港 所 有 包 括 堆 填 區 在 內 廢 物 處 理 設

施 現 有 的 緊 急 應 變 計 劃 及 相 應 的 通 報 機 制 ， 確 保 日 後 再

有 同 類 事 故 發 生 時 ， 可 即 時 作 出 應 變 。  

執 法 行 動  

15. 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受 所 有 現 行 環 保 法 例 規 管 。

環 保 署 根 據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向 承 辦 商 發 出 牌 照 規

管 ， 而 承 辦 商 須 遵 照 該 條 例 所 載 條 文 運 作 。 滲 漏 事 件 發

生 後 ， 環 保 署 執 法 人 員 曾 到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視 察 ， 發 現

有 滲 濾 污 水 與 雨 水 混 合 後 流 入 堆 填 區 的 地 面 排 水 渠 ， 最

後 排 進 缸 窰 河 明 渠 。 承 辦 商 已 採 取 措 施 把 滲 濾 污 水 限 制

在 堆 填 區 範 圍 內 ， 環 保 署 在 滲 漏 事 件 發 生 後 亦 加 強 對 堆

填 區 的 監 察 。 除 了 由 環 保 署 的 合 約 管 理 人 員 在 現 場 監 察

外 ， 還 有 環 保 署 的 執 法 人 員 每 周 到 堆 填 區 調 查 ， 並 在 堆

填 區 邊 界 附 近 懷 疑 有 受 污 染 排 放 物 的 雨 水 渠 收 集 水 樣

本 。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和 九 月 所 收 集 的 法 定 樣 本 分 析 結

果 顯 示 ， 堆 填 區 有 數 次 排 出 污 染 廢 水 。 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一

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承 辦 商 提 出 檢 控 。  

加 強 溝 通  

16.  為 加 強 環 保 署 與 區 議 會 、 區 內 人 士 及 其 他 持 分 者 在

管 理 區 內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上 的 溝 通 ， 我 們

會 在 屯 門 /元 朗 、 西 貢 及 北 區 成 立 廢 物 設 施 規 劃 及 管 理 地

區 聯 絡 小 組 ， 加 強 與 區 內 人 士 聯 繫 及 監 察 區 內 包 括 堆 填

區 的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的 管 理 及 運 作 。  

結 論  

17.  當 局 已 嚴 肅 處 理 這 次 滲 濾 污 水 滲 漏 事 件 。 儘 管 環 境

監 測 結 果 顯 示 ， 滲 漏 事 件 並 無 對 環 境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， 而

承 辦 商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已 即 時 採 取 補 救 行 動 ， 以 修 正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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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及 避 免 再 有 事 故 發 生 ， 我 們 仍 會 進 一 步 採 取 上 述 預 防

措 施 。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， 確

保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完 全 符 合 法 律 和 合 約 所 訂 的 標 準 和 要

求 。  

 

 

環 境 局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



 

 

 

附 件 一  

缸 窰 河 明 渠 水 質 化 驗 結 果 簡 表  

取 樣 日 期  ( 1 )  
天 氣  

情 況  

化 學  

需 氧 量  

(毫 克 /升 )

五 天 生 化

需 氧 量  

(毫 克 /升 )

懸 浮 固 體

總 量   

(毫 克 /升 ) 

氨 氮   

(毫 克 /升 ) 

4/10/2013 天 晴  12 2.5 <3 36 

11/10/2013 天 晴  31 6.2 5.7 36 

18/10/2013 天 陰  9 6 <3 8.1 

25/10/2013 天 晴  29 8.7 3.9 27 

1/11/2013 天 晴  21 7.5 <3 16 

8/11/2013 天 晴  27 3.9 3 5.6 

15/11/2013 天 晴  14 <2 <3 2.1 

22/11/2013 天 晴 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29/11/2013 天 晴  16 5.6 6.4 8.6 

6/12/2013 天 晴  7 2.2 <3 5.7 

13/12/2013 天 陰  <5 2.1 <3 6.1 

20/12/2013 天 晴  <5 <2 <3 2.7 

27/12/2013 天 晴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3/1/2014 天 晴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10/1/2014 天 晴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17/1/2014 天 晴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24/1/2014 天 晴  水 質 數 據 未 能 提 供
( 2 )

 

法 例 要 求   

（ 括 號 內 數 字 為 合 約 要

求 ） ：   

80  

(30) 

20  

(-)  

--   

(20) 

5  

(0.5) 

備 註 ：  

1.  堆 填 區 於 抽 取 樣 本 當 日 沒 有 排 放 物 流 進 缸 窰 河 明 渠 ， 而 河 道 的 水 位 極 低 。 缸 窰

河 明 渠 沿 岸 並 沒 有 重 要 生 態 ， 對 環 境 生 態 和 公 眾 健 康 並 沒 有 嚴 重 影 響 。 環 保 署

會 繼 續 監 察 當 地 情 況 。  

2.  由 於 缸 窰 河 明 渠 的 水 位 極 低 ， 因 此 未 能 抽 取 樣 本 化 驗 。  


